郑州轻工业大学考场规则
l、学生必须携带“学生卡”、“身份证”或“学生证”等带照片的有效证件之一提前15分钟进入考场，无有效证件及迟到30分钟以上者不得参加考试，按缺考处理，该课程成绩均计“零”分。
2、学生参加闭卷考试，进入考场只准携带相关证件和必需的文具，禁止携带教材、笔记、草稿纸、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、通讯设备。
3、学生参加开卷考试，进入考场不得携带规定以外的材料，不得交谈、传递书本、笔记等与考试内容有关的资料。

4、学生进入考场后必须听从监考人员的指挥，按指定座位就座，不得随意就坐；自觉将“学生卡”等有效证件摆放在桌面的左上角或右上角，以使监考及巡视人员核对。凡不听从者，监考人员有权不发或迟发试卷，所误时间不予延长。
5、学生进入考场时，必须主动出示学生卡，接受监考人员的检查、核对。

6、学生进入考场后，应检查本人座位附近（包括地面、墙壁、桌面、抽屉等），如有书籍、笔记本、纸屑、纸团应立即清理干净。开考后如在本人座位地面、墙壁、桌面、抽屉等发现书籍、笔记本、纸屑、纸团，若与考试内容有关按作弊论处；与考试内容无关则按违犯考场纪律论处，且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。

7、考试开始后，学生不得向监考人员提出涉及试题内容的问题。如有试卷分发错误或试卷印刷不清等问题，可举手示意发问，待监考人员上前处理，学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。
8、考试结束时，学生应立即停止答题，待监考人员收齐试卷清点无误后，方可离开考场，严禁将试卷和演草纸带走。学生提前完成答卷，须将考卷连同演草纸一并交监考人员后方可离开考场。
9、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按考试违纪论处：
（1）携带规定以外可能影响考试成绩的物品（如：通讯工具、具有存储功能的电子工具、书包、教材、笔记等）进入考场，未放在指定位置，且不听劝告者；

（2）未按要求清理桌斗、地面纸屑，又不听从监考教师安排者；

（3）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，且不服从监考教师调整安排者；

（4）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后继续答题，且不听劝告者；

（5）在考场内喧哗、随意走动或者扰乱考场秩序者；

（6）未经监考教师同意，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者；

（7）将试卷、答题纸、答题卡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者。
10、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按考试作弊论处：
(1）携带、夹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书本、笔记、纸条等，并藏匿于试卷下或文具盒、课桌内、身边等处；

(2）身边桌面上、墙壁上书写有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信息，未主动清除且不按监考教师的要求进行清除者；

(3）在考试过程中，旁窥他人试卷、交头接耳、互打暗号或手势者；

(4）抄袭自带纸条或为他人抄袭提供纸条者；

(5）未经允许在考试中使用文曲星、快译通、商务通、掌上电脑者；

(6）故意销毁试卷、答案或者考试材料者；

(7）传递纸条或交换试卷、答案和草稿纸者；

(8）向他人主动或故意展示试卷、答题卡和草稿纸，让他人抄袭者；

（9）由他人代替考试、替他人参加考试，组织作弊、使用通讯设备(如手机、电话手表)作弊者。

11、考试期间，考生必须尊重监考老师，服从监考教师指挥，否则视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，并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对学生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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